	北海艺术设计学院成绩变更申请表

	班级
	
	学号
	
	姓名
	

	开课学年学期
	
	任课教师
	
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成绩类型
	原始成绩
	变更后成绩

	　
	　
	□正常考试

(补考

(重修

(缓考
	平时成绩：
考勤成绩：

期末成绩：

总评成绩：

（按照实际成绩分项进行填写）
	平时成绩：
考勤成绩：

期末成绩：

总评成绩：

（按照实际成绩分项进行填写）

	成
绩
变
更
原
因
　
	

	阅卷教师签字
	
	教务办经办人签字
	

	二级学院（教学部）主管教学
副院长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教务处意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说明：1.本表由任课教师填写，提供核实证明材料并经有关领导签字后送交教务处；
2.本表原件存在教务处，复印件开课院（部）、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各存一份；
3.若试卷确实存在成绩错误，需更正成绩的，由阅卷教师填写此表，连同学生提交的《试卷查询申请表》复印件、学生答卷复印件交由所在二级学院教务办公室，教务办公室于开学后两周内送到教务处学籍科申请成绩变更手续。
